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苏政办发〔2015〕49号

	
[image: image1.wmf]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改革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支持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省产研院）改革发展，进一步完善技术研发体系，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提出如下政策措施。
一、省产研院独立法人性质的专业研究所使用财政资金取得的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其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归其所有；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可自行处置，不需履行相关手续；对主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奖励，计入当年单位工资总额，不作为工资总额基数。省产研院总院及专业研究所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并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形式给予个人奖励时，获奖人可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取得按股份、出资比例分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收入时，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支持省产研院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省产研院总院开展相关科技成果登记或交易的，免收服务费用；单项技术交易额超过500万元的，省产业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鼓励国内外科技成果到省产研院进行二次开发、转移转化，省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或专项资金建立专门渠道给予优先支持。

三、省产业技术研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省产研院总院、专业研究所及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实施产业重大原创性技术创新项目、引进高层次人才、提升产业创新服务能力等，可用于支持省产研院总院、专业研究所及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支付市场化聘用的人才基本薪酬、对外购买服务和技术创新成果、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等。专项资金的使用及调整，由省产研院理事会批准。

四、省有关部门为省产研院建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知识产权服务、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落实的专门服务渠道。企业购买省产研院技术或委托省产研院进行技术研发所发生的支出，纳入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支持范围。省产研院总院及专业研究所取得的财政拨款，可计入不征税收入管理。

五、对投资省产研院衍生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省天使投资引导资金在原来支持额度基础上，省级部分的补偿提高20%，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银行业金融机构为省产研院衍生企业提供科技贷款所发生的本金损失，省级补偿部分由省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给予不超过50%的补偿，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六、省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教师、科研人员等到省产研院兼职，学校认可其在省产研院的工作业绩，并作为教师、科研人员学校考核和职称评聘等的主要依据。高校院所应支持科研人员携带科技成果到省产研院开展技术研发和创办衍生企业，由省产研院、高校院所和科硏人员签定三方协议，明确各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期间原单位可为其保留人事关系，最多不超过3年，并保留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基本待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技部门为省产研院建立科研人员职称评聘专门渠道。省、市人才计划项目为省产研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建立专门渠道。

七、对省产研院专业研究所实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并实行“一照一号”管理；对省产研院衍生、孵化企业，放宽住所登记条件，实行“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登记。

八、税务机关根据省产研院需求，提供“个性化”税务服务，按照宽松便捷的原则，简化流程、手续，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延期缴纳税款；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给予减免税支持。省产研院专业研究所可享受省级科教单位科教用品进口税收的优惠政策。

九、省有关部门为省产研院聘用的外籍专业人才及其随行家属取得工作许可及居留等的办理提供绿色通道；对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来省产研院开展技术研发或创办科技型企业的，给予中国籍公民相应的同等待遇；对省产研院聘用的国外高层次人才，取消工作许可的年龄限制。

十、鼓励省产研院参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与境外知名大学、科研机构、跨国公司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在境外设立或参与设立研发、科技服务等机构。对省产研院总院及专业研究所开展国际合作所需付汇，实行其事先承诺，省商务、科技、税务等部门事后并联监管。对省产研院科研人员因公出国进行分类管理，放宽因公临时出国批次限量管理政策。

本意见中提及的“省产研院”，包括省产研院总院、专业研究所、产业创新中心以及其衍生、孵化的企业。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5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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